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

一、下列土地係自自用住宅用地，經辦竣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情勢，資檢附戶口名簿﹝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不同一戶籍或供直系親屬，成年子女設籍者，一併檢附戶口名簿影本乙份﹞暨地上房屋所有權狀影本乙份，請核定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

	土  地  坐  落
	宗地面積

(平方公尺)
	權利範圍
	都市土地或

非都市土地
	房  屋  座  落
	地上房屋

總層數
	房屋稅納稅人姓名

	段
	小段
	地號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鄉市   村   路   段

鎮區   里   街

  巷   弄   號    樓之
	
	

	
	
	
	
	
	
	鄉市   村   路   段

鎮區   里   街

  巷   弄   號    樓之
	
	

	
	
	
	
	
	
	鄉市   村   路   段

鎮區   里   街

  巷   弄   號    樓之
	
	

	
	
	
	
	
	
	鄉市   村   路   段

鎮區   里   街

  巷   弄   號    樓之
	
	


二、申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隻收扶養親屬，除以上座落外之土地未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如有重複時，院依規定補徵差額稅款。

三、所有權人及其配偶，未成年受扶養親屬土地資料明細表。
	項    目
	姓    名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出  生

年月日
	戶     籍     地     址

(包   括   里   別)
	土      地      座      落
	已否按自用

住宅用地課

稅

	
	
	
	
	
	鄉鎮

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筆數
	

	土地所有權人
	
	
	
	
	
	
	
	
	
	

	配    偶
	
	
	
	
	
	
	
	
	
	

	未

成

年

受

扶

養

親

屬
	(稱謂)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此   致

臺南縣稅捐稽徵處     分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eq \o(\s\up 12(縣　),\s\do 4(　市))   eq \o(\s\up 12(鄉鎮),\s\do 4(市區))   eq \o(\s\up 12(村　),\s\do 4(　里))   eq \o(\s\up 12(路　),\s\do 4(　街))  段  巷  弄  號  樓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課

長

、

主

任
	
	股

長
	
	審 查 項 目
	審  查  結  果
	經辦員蓋章

	
	
	
	
	有無營業資料
	
	

	
	
	
	
	有無出租資料
	
	

	
	
	
	
	房屋使用情形
	
	

	
	
	
	
	有無他人戶籍
	
	

	
	
	
	
	處 理 意 見
	
	
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茲收到    eq \o(\s\up 10(先生),\s\do 4(女士))所有座落    鄉鎮市    段    小段    號土地等    筆

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一份

附件

  1.戶口名簿影本                  份

  2.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        份

  3.建物勘測成果表﹝圖﹞          份

  4.其他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份

依據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














稽徵機關總收支戳計








